四川文理学院技术转让管理流程









负责部门：科技处成果管理办公室
办事地址：莲湖校区弘德楼5022室
咨询电话：0818-2682099
服务网站： https://kjc.sasu.edu.cn
项目洽谈：


   与受让方洽谈技术转让合作意向、合同文本类别（专利转让、专利实施许可、专利申请权转让、技术秘密转让等）与具体内容。








合同文本审核与公示：


1.与受让方草拟合同（标准格式）、填写科技成果转化审查表（可在“科技处网页—下载专区”下载）；


2.学院对合同文本进行审查后，明确“技术转让审查表”中的收益分配并由分管负责人签字、加盖学院公章；


3.合同文本、“成果转化审查表”由学院报送科技处审核；


4.一般技术转让直接由科技处审核，重大技术转让、折价出资入股等需上报学校审批。涉外技术转让按照国家相关规定办理。


5.学校通过校内网络智能管理系统（OA）、学校官网公示科技成果名称、简介等基本要素和拟交易价格、价格形成过程等，公示时间不少于15日。





合同签订：


1.科技处审核合同审查表、合同文本后报送校办待签章；


2.项目负责人将合同文本送至校办签章；


3.项目负责人将经受让方签章后的合同文本1份和“技术转让审查表”报送到科技处成果管理办公室备案。 





项目实施：


1.经费到达学校账户后，持进帐凭证到科技处进行经费登记分配；


2.持经费分配表到财务处办理入账手续；


3.项目负责人完备受让方所需手续和材料。








